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

支出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2022年度）
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局

2023年8月

根据关于开展2022年社保基金决算工作的要求，我单位对2022年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情况和达到的效果进行了认真的评估和总结，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一）资产负债情况

2022年，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资产总计85,346万元，其中：支出户存款18,453万元，财政专户存款63,334万元，暂付款3,559万元。负债总计860元，为暂收款。

（二）基金收入情况
2022年，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总额88,479万元。

（三）基金支出情况

2022年，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总额81,542万元。

（四）基金结余

本年基金结余6,937万元；年末累计结余85,346万元。

基金收支情况及分析

2022年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情况表

	一、基本医保收入
	2021年
	2022年
	增长率（%）

	总收入
	102,074
	88,479
	-13.32%

	其中：征缴收入
	36,270
	26,547
	-26.81%

	利息收入
	1,357
	1,100
	-18.94%

	其他收入
	325
	2.81
	-99.14%

	财政补贴收入
	62,066
	60,829
	-1.99%

	上级补助收入
	2,056
	
	

	二、基本医保支出
	2021年
	2022年
	增长率（%）

	总支出
	103,079
	81,542
	-20.89%

	其中：待遇支出
	83,115
	72,324
	-12.98%

	其他支出
	7,179
	2,577
	-64.10%

	购买大病保险支出
	12,785
	6,641
	-48.06%

	补助下级支出
	
	
	


（一）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及分析
2022年，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总额88,47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3,595万元，增长-13.32%。

1、征缴收入26,547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723万元，同比增长-26.81%，主要原因如下：2022年下半年受疫情影响，2023年居民基本医保征缴文件于12月下发，将2023年缴费截止日期延长至2023年3月31日，征缴人数同比减少35%，费收入同比减少46%。
2、其他收入2.81万元，为跨年度追回保费待遇。2022年与2021年同比增长-99.14%的原因：2021年按照《审计报告》（乌审信报【2021】12号）的整改要求,清理预留保证金账户资金并入统筹基金324.87万元。

3、财政补助收入60,829万元，人均财政补助613元/人/年。其中：中央财政补助48,057万元，人均补助488元/人/年；省级财政补助3,739万元，人均补助36.6元/人/年；市级及市级以下财政补助9,033万元，人均补助88.4元/人/年。

（二）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及分析
2022年，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总额81,54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21,537万元，增长-20.89%。

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72,324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减少10,791万元，增长-12.98%。主要原因是：一是2022年8月—12月受疫情影响，乌鲁木齐市部分定点医疗机构无法正常接诊，住院就医人数同比下降21.87%。二是随着乌鲁木齐市DRG支付方式改革工作逐步推广，DRG支付周期较原支付方式延长一个月。
2、其他支出2,577万元，其中（1）新冠疫苗费支出1,690万元，新冠疫苗接种费支出886万元。(2)退以前年度保费收入1万元。

3、购买大病支出6,641万元。2022年与2021年同比增长-48.06%的原因是：2021年根据市医改领导小组会议纪要补提弥补2019年和2020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透支款共6,108万元，2022年未弥补2021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透支款。

（三）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征缴收入预算36,803万元，实际收入26,547万元，预算完成率72.13%，同比增长-26.81%；医保待遇支出预算75,015万元，实际支出72,324万元，预算完成率96.41%，同比增长-12.98%。

（四）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结余情况和支撑能力分析
2022年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当年结余6,937万元，滚存结余85,346万元，按照2022年基金支出水平，滚存结余可支撑10个月支出。 
三、绩效情况
2022年乌鲁木齐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72,324万元，已按时足额拨付至各定点医药机构，保障参保人员按政策规定享受相关待遇。医保基金综合使用情况及绩效评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进度安排，按时足额支付到位。未出现截留、挤占、挪用等现象。

2、基金到位后，严格按照基金管理制度规范使用，专款专用。与相关定点医药机构间的结算工作，按时足额拨付至定点医药机构，充分保障参保人员按时、有效享受医保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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